
物价局：
除交易服务费外
其余均属乱收费

那么， 红星实业集团对市场的收
费物价局是否有明文规定？ 其收费是
否合理合法？ 长沙市物价局医药和服
务价格管理处处长林伟忠告诉记者，
目前水果批发市场的交易服务费和设
施租金等都是市场调节价， 物价局没
有明文规定， 只规定市场方要明码标
价。

“收取了交易服务费就应该提供
交易的平台和相应的服务， 这其中已
经涵盖了进场费、管理费、卫生费等。
红星大市场的经营费、 场地费等都属
于重复收费行为，是非法的。”林伟忠
说，“洞井路和湘府路是公共资源，不
属于红星市场的交易平台， 更不能收
取任何费用。”按林伟忠的解释，除了
收取720元的进场交易费合法外，红星
实业集团在红星水果市场的其余收费
均属于非法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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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买了门面卖水果也要罚千元
“堵市”事件频发，长沙市物价局：除了交易服务费，其它费用均违法

■记者 黄海文 实习生 尹丹霞 钱洋洋

进场费、经营费、停车过夜费……除了这些名目
繁多的费用之外，采访中，红星水果批发市场的商贩
告诉记者，他们还经常遭到市场管理方各种名目的罚
款。其中，最典型的是，有些水果商在自己的门面上销
售水果，竟被市场方以30吨以下的车没进散货棚区为
由处了千元罚款。

长沙红星水果市场作为中南地区一个较大规模
的水果批发和集散地， 其对市场的影响不可小觑。然
而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市场， 何以存在如此多的乱
象？其收费和罚款的依据何在？问题投诉多年为何难
解？记者就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疑问】 水果自己门面上卖，要罚千元？

相比而言，进场交易费和场地经营费还是“明码
标价”，更让商贩们气愤的则是罚款。商贩谢正华告诉
记者，今年7月1日上午，他从外地调来一车西瓜，在进
入红星水果市场时，他向红星实业集团公司市场管理
处缴纳了2000元押金，由于没有在管理处指定的棚区
销售，而是在市场内自己的水果店售卖，被市场管理
处扣罚了1000元押金。“在这里经营水果生意，我已不
是第一次遭遇乱罚款了。” 谢正华满脸无奈地说，“红
星市场管理方要求30吨以下的车必须要进散货棚区，
我在市场内买了门面， 为什么不能在自己的门面卖？
让自己的门面空着，非得去散货棚，到了那里还得交
租金。”据他回忆，那天为罚款的事情与红星实业集团
市场管理处的人员吵得不可开交，但还是无果。

不少商贩表示， 他们都遭遇过谢正华类似的罚
款。“不是我们不遵守他们的管理规则，而是他们指定
的散货棚区租金高，而且没客户进去，把水果摆在那
根本销不出，每天还要交300元场地经营费，岂不亏得
太大？”一名水果商如此解释。

【维权】 业主“抱团”维权，问题多年难解

据谢正华介绍， 红星水果市场的经营户大部分
是这里的业主，然而，业主们与红星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一直存在着管理权属问题， 虽然之前业主们与红
星实业集团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时约定： 市场物业
应全部由红星市场方全面管理， 但市场管理处各种
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引发了业主们的强烈不满。2008
年，新的《物权法》出台后，195户业主据此自发选出9
名代表成立了“红星水果市场业主委员会”，展开维
权“抗争”。

两年前，红星水果批发市场的小店主梁国华（详
见本报2010年7月29日和2010年7月30日报道） 突然
收到了一张高达3200万元的税务罚单，另一经营户龚
高云也被通知要缴1．2亿元的罚款。近日，“天价税务罚
单案”公布处理结果：原井湾子税务分局局长陈胜辉、
副局长赵超均被判滥用职权罪。“天价罚单”的当事人
梁国华就是这个业主委员会的主任，他向记者出具了
一份向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的材料———《关于请求妥善
解决长沙市红星水果市场的报告》， 上面有很多业主
的签名和手印，报告投诉红星实业集团市场管理处乱
收费等种种问题。梁国华告诉记者，多年来虽屡屡投
诉，但始终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矛盾】 冲突升级，“堵市”事件频频发生

据了解， 由于经营户们的诉求一直没有得到解
决，双方矛盾愈演愈烈。2010年冬天，为对抗红星实业
集团的收费和罚款，经营户们采取过激的行为，用车
堵住市场入口，从而酿成“堵市”风波。而且自此以后，
几乎每年都发生类似的“堵市”事件，经营户们直言不
讳地告诉记者， 他们之所以采取如此过激的行为，一
方面表示对市场管理方的抗议，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引
起主管部门的关注。

然而，“堵市”不仅无益于解决问题，反而给双方
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经济损失，可谓是“两败俱伤”。
尤其是，“堵市” 事件频发导致红星水果市场声誉暴
跌。

年均乱收费逾千万，流向何方？

据谢正华测算， 红星水果市场每天的车流量达到300辆以上，
每天运水果进来的车有120辆左右， 还有200辆左右是来自市场批
发水果的。“按照红星水果市场管理方的收费标准，运水果进来的
车辆每天每车缴纳300元场地费，前来批发水果的小吨位车辆每车
交10元至50元不等的费用。 红星水果市场管理处每天估计可收取
经营户近36000元的场地费，零售商2000元至10000元不等，每天总
计收费达4万左右，一年估计收费达1000万元以上，不知流向了哪
里？”

红星水果市场业主委员会常年聘请的法律顾问陈利军律师
告诉记者：“红星实业集团作为水果市场的投资方，虽然拥有管理
权，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其根本无权对在自家门面经营的业主
们进行收费、罚款。”

进入红星水果批发市场的货车都要在此过磅，缴纳押金、进场费等费用。

质疑

乱

对话

“谁给了你们收费权”
“这个我没法回答”

红星实业集团究竟是何方神圣？
何以能对红星市场的商贩收取如此
多门类的费用？

8月6日，记者采访了红星实业集
团市场管理处。 市场经理彭志刚认
为，红星水果市场的收费完全是合理
合法的，“我们收取的进场交易费是
经由物价部门审核收取的。” 对于审
核通过的日期，彭志刚表示记不清楚
了。

记者： 每天收取300元场地费是
否属于重复收费？

彭志刚：进场交易费和场地费是
两个概念， 是有些经营户理解错了。
我们收取费用，一是考虑到企业需要
发展，二是避免“占位”（防止车辆停
放影响市场交易秩序） 的情况发生，
并且我们最多只收取3天， 这笔费用
不会对果农、经营户、消费者产生什
么影响。

记者： 对于洞井路上
和湘府路上的收费，你们作
何解释？

彭志刚：现在洞井路还
没有开始通路，道路建设方
将洞井路委托给红星水果
市场，因此将其纳入市场管
理范围，与市场里其他场地
同等对待， 收费在一定程度
上是为防止“占位”，给每个
经营户提供平等的交易机
会。

记者：是由哪个职能部
门赋予你们对红星水果市
场收取费用的权利？

彭志刚：这个问题我没
法回答。

记者：那市场收费的去
向到了哪里呢？

彭志刚：这个问题也没
法回答，因为牵涉到红星实
业集团其他的市场，不仅仅
是我们水果市场，我没有这
个权利（回答）。


